
统筹安全与发展

低空经济产业的安全底线直接关乎国家安

全、 公共安全与社会稳定， 如何统筹发展和安

全， 如何创新检察履职， 为低空经济立法贡献检

察智慧， 协同塑造低空经济安全环境， 已成为检

察机关亟须解答的时代课题。

低空经济面临的安全挑战

顾佳： 低空经济作为战

略性新兴产业， 发展势头迅

猛，与工业、农业、文旅等领

域深度融合， 飞行器普及带

来新挑战 （如国家安全和公

共安全风险）。 检察机关作为

法律监督机关， 核心使命是

通过法治护航其安全健康发

展。

在理论研究方面， 检察

机关可以牵头成立创新项目

组， 围绕低空安全刑事法律

适用等问题，通过课题研究、

发表论文、 组织研讨等途径

深化相关理论研究， 为上海

检察机关服务保障低空经济

进行有益探索。

在实践创新方面， 检察

机关可以从四个方面着力。

一是深化调研， 走访通

用航空协会及重点企业，了

解数据存储、运营、飞行安全

等环节的法律困境。

二是推动协同，

比如公安机关和检察

机关共同构建低空经

济领域重大犯罪联动

工作机制。

三是打击

犯罪， 要对利

用无人机非法

测绘、 窃取国

家秘密等行为

依 法 批 捕 起

诉， 深挖刑事

案件线索。

四是精准

普法， 出台诸

如低空经济刑事法律风险提

示和防控指引， 将危害国家

安全罪、 公共安全罪置于首

位， 同时对高发的侵犯知识

产权、 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等

犯罪类型开展风险提示。

在体系化思考方面，当

前 法 治 保 障 面 临 四 大 挑

战———法律规制、技术监管、

管理体制、公共认知。

对此， 可以从四个方面

发力：

一是完善刑事认定标

准， 联合多方制定执法司法

标准， 发布典型案例统一裁

判尺度，平衡安全与发展。

二是推动技术标准与源

头监管， 由行业主管部门牵

头， 联合协会制定无人机研

发生产技术标准， 并督促电

商平台落实平台责任。

三是构建多部门协同治

理机制， 建立市级联席会议

制度。

四是创新法治宣传教

育，融入无人机购买、注册等

环节， 针对不同群体制作普

法产品，培育“飞行需守法”

的社会文化。

孙俊： 低空经济的发展

不能以牺牲安全为代价，而

安全保障也不能成为创新的

枷锁。

法治应当成为连接两者

的桥梁———既为产业划定清

晰的“红线”，也为创新预留

足够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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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框架的适配与完善

毛玲玲：首先，法律保障需从“安

全管控”转向“全产业链考量”。早期相

关立法主要关注安全， 但当前低空经

济已被提升到“产业促进”层面，法律

内容应覆盖全产业链和全要素。

其次，需统筹央地立法关系，强化央

地协同。 上海作为超大城市，空域冲突敏

感、公共安全要求高，未必需要在应用层

急于突破，而可在基础层，如基础设施、

飞行器研发等方面强化法治保障， 发挥

知识产权保护、 数据安全方面的全国领

先优势。 未来全国性立法应在统筹安全

底线的同时， 赋予地方因地制宜的发展

权限。

最后，从完善建议的角度，需在以下

三个方面深化法治保障：第一，在刑事法

律保障方面， 应通过刑法的明确指引建

立产业链各环节的法律风险预期。 第

二，在监管职责协调方面，要明确航空

安全、公共安全、国家安全、数据安全等各

层级的责任边界。这些安全维度分属不同

的监管权属和层级，对同一行为的危害性

评价和责任认定应当协调一致， 避免出现

“在这个领域是这个责任， 到那个领域又是

另外一个责任”的困境。 第三，在安全底线与

创新平衡方面，应通过制度设计与技术赋能

建立动态的“风险分配机制”。 低空经济发展

不能追求零风险，而应通过精细化立法实现

疏堵结合：对故意危害安全的严重行为坚决

打击，对无心之失以教育纠正为主；同时通

过技术赋能，将安全规则内嵌于产品设计之

中。 只有在安全底线与创新空间之间建立起

动态平衡机制，才能为低空经济行稳致远提

供可持续的法治保障。

孙俊：低空经济的本质

是“航空活动”，安全是其从

“技术验证”走向“规模化应

用”的底层逻辑。

若飞行器失控、数据泄

露、空域冲突或威胁公共安

全，产业将失去社会信任与

政策支持。

当前低空经济已从“技

术探索”迈入“场景落地”阶

段，但安全风险呈指数级增

长。 低空经济面临的四大安

全挑战：

一是空运管理主体模

糊。 地方对低空空域的管理

权限、审批流程、跨部门协

作机制尚未完全厘清。

二是飞行器安全标准差

异大。 无人机与有人机的安全

标准不统一，前者对抗电磁干

扰、 极端天气的能力要求较

低，易引发事故。

三是威胁类型多元化。 包

括人为恶意利用 （如走私、隐

私窃密 ）和技术滥用（如热成

像窥探隐私）。

四是空域管理规则空白。

全国统一的空域分类标准不

清晰，军地民三方权责边界未

理顺。 这些挑战若不解决，将

陷入“发展越快、风险越大、信

任越低”的恶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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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言整理： 浦东新区人民检

察院 王虹 江学 陆一挺 奉

贤区人民检察院 曹瑞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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